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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5_85_AC_E5_c57_614600.htm 业主吕先生以11800

元的单价购买了“荣丰2008”项目的一套套内面积为25平米

的小户型，但是前不久吕先生在办理收房手续时，却被告知

要再支付近5万元的房价款，理由是因为设计变更，套内面积

多出了4平方米。吕先生拒绝支付,开发商便不为其办理房屋

入住手续。 6名业主6月2日把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被告立刻

把房屋交付给业主，并且不得收取单方面变更的套内面积房

款。7月8日上午9时，宣武法院广外法庭开庭审理了此案。 类

似吕先生这样的情况，在“荣丰2008”有30多户。业主还发

现，不仅要多讨5万块钱。而且总共才25平米的房子增加了近

五分之一的面积，但这多出的4平方米对业主来说，根本就没

什么用。 案件争执的焦点聚集在是否存在单方面的设计变更

。在庭审中，被告荣丰公司出示了设计单位提供的工程设计

变更通知书，这份发布时间为2005年4月15日工程设计变更通

知单称：“C3、C4、C5栋住宅标准层W4、X4户型靠近电梯

井道侧管道间取消”，业主房内增加的面积由此而起。 但是

原告认为“设计公司的这份证明只提到了W4、C4这种代称，

必须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变更的具体情况，”而且“该变更时

间为2005年4月15日，而4月20日，被告就通知业主收房，所以

从时间上讲，该变更十分可疑。” 原告代理律师北京市集佳

律师事务所刘永志律师表示，在原来的设计施工图上明确标

注，设计公司所称的区域是一个门洞，根本不存在所谓“电

梯井”。但是因为在庭审现场无法得到设计公司“北京高能



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配合，法庭宣布择日再审。 8日

下午庭审结束后，原告和律师找到了位于国家气象局内的该

设计公司，力图拿到原来的施工图，但是该公司以只能对其

甲方（荣丰公司）负责为由，拒不提供原始设计图。 原告律

师刘永志说：“我找了几个做设计的业内人士，在看过我们

提供的图纸后均认为设计公司出具的变更是虚假的。”他表

示下一步准备到有关部门申请调取施工图及竣工图，并以恶

意串通开发商、出具虚假设计变更、出具伪证等理由到相关

部门对该设计公司进行投诉。 截止发稿为止，笔者多方联系

荣丰公司法律部相关人事未果。此案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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